
3320262026..55..1111 星期一星期一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马丁马丁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评论评论

我行将通过公开转让方式出售一批次不良资产包，现
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本次拟出售一批次不良资产
包，36户规模：本金余额合计约9.05亿元，主债务人、担保
人及抵押物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温州、台州、金华、湖
州、衢州和上海、江苏、湖北等地区。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债权的主
体资格。我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三、交易日期和交易方式：报价日为2026年5月26日
15点，上述一批次资产包拟采取公开竞争性出售方式。

报名单位提交纸质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报名（竞价报

名表格式请与我行联系人联系取得）。报名时间自即日起
至2026年5月26日14点59分（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
交或以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至本公告第四条所述的报
名文件接收地址，送达时间以我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
传真文件一律不予接受。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资产包的要约。意向方可

根据我行发送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上述
债权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行不对任何
潜在的或我行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责任。

2.报名文件接收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号
3.我行联系人：总行：章经理，0571-88267791；史经

理，0571-88268956 浙商银行 2026年5月11日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兹有当事人沈捷向我处申请办理接受遗赠公证【被继承
人：沈季敏，女，1932 年 10 月 5 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1021932********，已于2026年4月20日死亡】。本处已
受理上述公证申请，具体核实程序本处现已开展。如有相关
人员对沈捷在本处申办接受遗赠公证有异议（包括但不限于
被继承人沈季敏存在其它任何形式的遗嘱或书面的遗赠扶养
协议，或存在其他继承人或受益人，或存在缺乏劳动能力又没

有生活来源且需要靠沈季敏抚养或赡养的继承人），请在公告
期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向本处提出书面意
见，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公告期满未提出异议或虽提出
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主张的，本处将依据当事
人沈捷的申请，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接受遗赠公证手续。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499号浙江省杭州市
国立公证处

联系电话：0571-85061307、15158890945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26年5月11日

公证公告公证公告

杭州市公共租赁住房部分租户及相关亲属：
部分租户未能合理使用公共租赁住房，致使房屋为

他人占用或遗留在房内的物品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现
请相应的租户（详见清单）及相关亲属，10日内腾空房屋，
恢复原状并结清相关费用。

本启事发布之日合同解除，10日内若你（们）逾期未
作答复或未履行，视为放弃相关权益，我司将收回房屋，

并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合理使用。
杭州市安居房产租赁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1日

启 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姓名
缪★祥
朱★萍
赵★城
丁★
吴★莉
唐★波
金★良
姚★泉
杨★晨

地址
北城枫景园14-1306室
都市水乡水碧苑13-306室
蓝桥景苑6-2-802室
蓝桥景苑6-2-401室
蓝桥景苑6-1-901室
蓝桥景苑7-505室
象山人家9-3-705室
康晓人家1-1706室
普德人家1-505室

承租人身份证号码
330102★★★★★★★★1213
330102★★★★★★★★1226
330103★★★★★★★★0733
330103★★★★★★★★1610
330106★★★★★★★★0048
330103★★★★★★★★0752
330103★★★★★★★★0035
330103★★★★★★★★1051
330103★★★★★★★★0039

致绍兴偲翔化纤有限公司：
2025年贵司与我司合同争议，已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5）沪0109民初15450号生效判决，该判决驳
回贵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我司就贵司之间合同继续履行
事宜，向贵司进行告知如下：

1、请贵司速与我司联系，确定合同继续履行的相关事宜。
2、若贵司未按本告知执行或拒不回复，我司将按照合

同约定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以及因贵司违约给我司造成
的损失进行追索。贵司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我司的损失
及违约金我司将继续向贵司进行追索。

特此告知，望贵司审慎对待。
我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先生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路83号。
电话：0472-2801033/0472-2801027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6年5月11日

继续履行合同公告

致绍兴偲凯化纤有限公司：
2025年贵司与我司合同争议，已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5）沪0109民初13194号生效判决，该判决驳
回贵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我司就贵司之间合同继续履行
事宜，向贵司进行告知如下：

1、请贵司速与我司联系，确定合同继续履行的相关事宜。
2、若贵司未按本告知执行或拒不回复，我司将按照合

同约定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以及因贵司违约给我司造成
的损失进行追索。贵司的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我司的损失
及违约金我司将继续向贵司进行追索。

特此告知，望贵司审慎对待。
我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先生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路83号。
电话：0472-2801033/0472-2801027

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26年5月11日

继续履行合同公告继续履行合同公告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太阳能+风能双发电，边走边充续航

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

心”……打开一些主流电商平台，搜索“电

动自行车增程器”，此类宣传随处可见。这

些售价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的所谓“续

航神器”，打着解决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

了可观销量。然而，央视记者调查发现，这

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微乎其微，还存在诸

多安全隐患。

这些“续航神器”实为三无非标产品。

专业拆解显示，其内部仅有微型发电机、细

导线与简易电路板，实测太阳能输出电压

仅约 2.9V，发电能力连玩具车都勉强，根

本无法为电动自行车有效充电，“续航翻

倍”纯属虚假宣传。专家直言，这类设备功

率与整车严重不匹配，还可能造成电流反

灌，威胁电池与电路安全。

比“无效”更可怕的是致命风险。增程

器无统一生产标准与检测规范，参数全由

商家自定，私自加装会破坏原车电路平衡，

极易引发导线短路、接触不良、打火发热，

严重时直接导致车辆自燃；若安装在手把

上，还会破坏车辆平衡，碰撞时加重人员受

伤风险。更糟的是，私自加装属于非法改

装，一旦被查将面临罚款、扣车，发生事故

后保险公司可直接拒赔，车主需自担全部

损失。

消费者固然应擦亮眼睛、拒绝加装，但

乱象根源不在用户，而在监管缺位与商家

逐利。当前电动自行车整车有新国标约

束，但外接发电、改装设备仍处于标准空

白、监管模糊状态，给不良商家留下可乘之

机——他们利用用户怕充电、盼长续航的

心理，夸大功效、隐瞒风险，把劣质三无产

品包装成“黑科技”，靠虚假宣传疯狂牟利，

完全无视公共安全。

这类产品既无实效，又暗藏短路、漏

电、自燃等致命风险，不仅坑骗消费者，更

成为道路与消防安全的隐形炸弹，绝不能

等闲视之。整治这一乱象，需要从源头入

手，构筑全链条监管体系。

首先，加快补全标准短板。尽快出台

电动自行车外接设备强制性标准，明确生

产、检测、安全准入要求，杜绝“参数自定、

质量自流”，从生产端把好安全关。

其次，严打销售与虚假宣传。电商平

台须履行审核责任，全面下架无资质、夸大

宣传的增程器；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抽检

与处罚力度，对虚假宣传、销售非标产品的

商家依法顶格处罚，斩断牟利链条。

再次，强化改装与使用监管。交管、消

防等部门联动严查非法加装行为，明确私

自改装的法律后果；同时普及安全知识，让

消费者认清“增程器”的危害，主动远离非

标外接设备。此外，可借鉴浙江等地经验，

对电动自行车实施“生产—销售—登记—

骑行—维修—回收”闭环管理，变“九龙治

水”为“一条龙监管”，从源头压缩非标产品

生存空间。

电动自行车安全无小事，一次改装可

能酿成惨痛事故，一次自燃可能危及整栋

楼宇。别让“续航焦虑”变成“安全危机”，

消费者要拒绝忽悠，监管更要主动亮剑，依

法严惩利用续航焦虑牟利的商家，用严格

标准与刚性执法守住安全底线，让群众出

行更安心。

别让“续航焦虑”变成“安全危机”

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往往起着“风向标”作用。

领导重调查研究，下面就会更务实；领导只看材料、只听汇报，下面就容易重形式、轻实

效。所以，讲政绩观建设，必须抓住“关键少数”。

抓住“关键少数”，至少要抓三件事：

第一，思想上带头。

领导干部先要把“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想清楚、立起来。

第二，行动上示范。

不能只是在会上讲要求，而是要在调研、决策、抓落实中真做示范。是不是愿意抓

那些见效慢但事关长远的工作？是不是愿意到基层听真话、察实情？这些都很关键。

第三，用人上体现。

谁重实际、打基础、利长远、敢担当，就要让谁有舞台；谁只会包装、造势、表态，就不

能让他靠这个得好处。

新华社 王威 作

金台岩

近年来，各院校高度重视论文查重和AI率（或称AIGC率）。对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有学生视其为“学术加速器”，也有人担忧其模糊了独立思考的边界，更有观

点指出对其过度依赖会损害学术诚信。

又到一年毕业季，值此节点，有必要给同学们提个醒：工具可以赋能，但学术

成长的每一步，终究要靠自己来书写。

平心而论，AI技术确实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文献速览、数据

初筛、逻辑校验、语言润色……智能工具正帮助学生从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让

他们有更多精力从事更具有价值的创造性工作。正是看到善用技术的这种正向

作用，多所高校也出台AI使用指南，鼓励在“合规框架”内将AI作为研究助手。

然而现实中，学术生态里“拼凑洗稿”“数据美化”“模板灌水”现象并不罕见。

特别是毕业季，“AI论文代写”甚至变异成了生意，在网上相关广告甚嚣尘上。

学术之路没有捷径，青年人的成长更无法被替代。撰写论文是知识内化、思

维淬炼与学术人格塑造的综合实践。挑灯夜读时的困惑与豁然，反复推演时的取

舍与突破，正是青年完成“学术成人礼”的必经阶梯。若以提示词生成替代深耕细

作，以算法输出遮蔽真实体悟，看似高效完美，实则抽空了精神训练的核心价值。

教育的深意在于引导学生在“慢功夫”中沉淀真本领，于“久久为功”里练就实才

干。学术的尊严，从来都是由一步一个脚印的诚实耕耘铸就的。

批判滥用AI，不等于拒绝AI——恰恰相反，只有为AI的使用立下清晰、不违

反学术诚信的规范，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学术进步的动力。面对技术浪潮，与其筑

墙设限，不如立规明道、提醒为先。高校宜加快细化AI使用规范，建立透明披露

与过程性评价机制，让技术跑在制度的轨道上；导师需强化方法引导，通过开题论

证、数据核验与答辩追问，让学术训练回归思维碰撞的本真；学子们更需保持清

醒，心存敬畏，明白AI是延伸认知的“外脑”，而非替代思考的“主人”。在便利与

底线之间，在效率与深耕之间，找到属于学术研究的平衡点。

时代向前，技术日新，但求真的灯塔始终长明。希望每位学子都能以AI为

帆，在智能洪流中锚定学术本心，以独立思考丈量知识疆域，以诚实耕耘书写青春

答卷。

又到毕业季，给AI代写论文提个醒抓住“关键少数”


